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昨晨因黃色暴雨決定押後會議半小時，避免因議員遲
到而流會，但連日失職缺席會議的反對派卻無限上綱
指這是「政治決定」。曾鈺成認為，日前終止辯論惹
起部分議員對他不滿，連帶因天氣原因更改會議時間
這類正常決定也遭質疑；他重申，押後會議沒有政治
動機，是按自己認為對議會最好的考慮秉公辦理。

曾鈺成：有權決定會議時間
立法會昨日原定早上9時復會，但很多議員因天氣

及交通問題，向秘書處表明未能準時出席，故曾鈺成
決定把會議順延至9時半開始，秘書處以短訊通知議
員相關安排。「人民力量」的陳偉業在復會後，即聲言
曾鈺成延遲開會「有偏幫政府之嫌，等同足球賽吹黑哨
的效果」，要求解釋原因。曾鈺成表示，除非有議員希
望流會，否則在極有可能流會時應該考慮更改會議時
間，而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二條規定，主席有權決
定會議時間，他的決定並非偏幫政府，而是要維護立
法會有效運作。

反對派屈阿曾偏幫「棄做球證」
會議其後如常進行，直至中午，一眾借「杯葛會議」

而失職缺席的反對派重返會議廳，與曾鈺成辯論押後
會議的做法。民主黨的李永達聲稱，曾鈺成「放棄做
球證」卻成為「負擔政治任務的球員」，又指內務守
則列明在黃色暴雨下會議應如常舉行，倘民主黨8名

議員遲到，議會亦
不應押後。公民黨

的吳靄儀亦插一腳稱，《議事規則》未有提及對主席
提出「不信任動議」的安排，要求主席根據日前終止
會議時引用的第九十二條闡述程序。
曾鈺成坦言，對因押後會議半小時而被質疑有違政

治中立「警惕性不足」，亦令他大開眼界，他會「經
一事、長一智」，日後遇上類似情況會更審慎，並希
望透過日後合作，以行動證明沒有個人意圖。但他亦
強調，決定不存在「政治傾向的遷就」，而是根據
《基本法》行使立法會主席的權責，《議事規則》亦
訂明主席決定會議日期及時間後，可隨時押後或提前
開會，大家毋須視押後會議為重大政治問題。
但民主黨及公民黨繼續糾纏，民建聯的劉江華揶揄

反對派在9時半不參與會議，卻於12時進入議事廳再
提出質疑，「3個小時後又有遲到的議員提出質疑，
又是否再討論？」他呼籲反對派不要再缺席會議，否
則對堅守崗位的同事不公平。

議員發言是否無聊公眾自有判斷
在一輪爭辯後，曾鈺成提出恢復就議席出缺修正案

進行表決，強調議員在公開會議的發言是強詞奪理，
還是言之成理，以致他的決定是「違反《議事規則》
或獨斷獨行，或如一些議員指我失驚無神 醒覺胡
來」，公眾自有判斷。他其後在記者會上稱，過去議
會也曾因大雨更改開會時間，認為是平常事並非獨
裁，倘議員對此有大意見，日後或考慮不改時間。又
指作為主席有責任在安排上盡量減少流會，無論流會
的原因是有意、偶然或因為客觀環境，強調自己不是
刻意為政府或法案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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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辯論長毛圖翻案 今裁是否受理

官質問「剪布」覆核

司法為何介入立法﹖

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在立法會法律事務部職員陪同下到高等法
院。代表梁國雄的李柱銘在庭上指，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第三十四條規定，是要在沒有議員示意要發言下，立法會主席或全
體委員會主席才可以啟動表決程序，辯論只能夠在這種情況下自然
完結，時間壓力不能作為終止的原因。

林文瀚：非「生死攸關」法庭不應干預
不過，高等法院法官林文瀚隨即質疑，法庭在立法會仍在審議有

關法案時介入，會否影響程序；又指如非到「生死攸關」，法庭都不
應干預。李柱銘就聲言，今次事件涉及議員重要的憲制權利，又指如
果法庭認同曾鈺成的決定並不合法，在這個不合法的程序下審議並
表決的議案，亦都是不合法，故法庭不應該待法案表決後才介入。
梁國雄則聲言，議員不能就主席的裁決在議會內提出上訴，希望

法庭能就曾鈺成的裁決是否合法下一個定論。他又稱，原本想申請
禁制令，禁止立法會繼續就修訂案進行表決，但認為成功的難度較
高，故昨日決定放棄申請禁制令。

余若海：立會主席行使《基本法》賦權
代表曾鈺成的資深大律師余若海回應指，其實曾鈺成並非於本月

17日凌晨4時即時終止辯論，在黃宜弘議員提出可以引用《議事規
則》第九十二條後，曾鈺成一度閉門諮詢議員的意見，然後於早上9
時宣布只會容許拉布的議員再辯論多3個小時，是根據《基本法》第
七十二條，行使主持會議的職權。余若海指《基本法》沒有賦予議員
拉布的權利，議員也不可以無止境發言，必須受議事規則限制。
代表律政司司長的大律師鮑進龍則指，《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指

的是整個立法會的集體權利，並非個別議員的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

雄就立法會主席曾鈺成終止二讀辯論議員出缺安排條例草

案的決定，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高院昨日下午展開

聆訊，代表梁國雄的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指，曾鈺成無權終

止辯論，決定亦剝奪了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賦予議員修改或

廢除法例的權力。曾鈺成及律政司司長均派大狀出庭並提

出反對，並指《基本法》沒有賦予議員拉布及無止境地發

言的權利，而且法庭不應干預立法機關運作，以體現三權

分立的原則。法官林文瀚亦多次質疑法庭為何要介入立法

會事務，他又表示需時考慮各方陳詞，但會於今晨9時決定

是否受理案件。 （尚有相關新聞刊A19版）

代表梁國雄的

資深大律師李柱銘：

■立法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四條

表明，沒有議員再發言，主席

才可提出就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拉布是「政治武器」，即使有

議員會憎恨它，也不可破壞制度

■曾鈺成終止辯論剝奪了基本

法第七十三條賦予議員修改或

廢除法例的權利，法庭有責任

制止立法機關違憲

代表立法會秘書處的

資深大律師余若海：

■曾鈺成曾閉門諮詢議員意

見，又宣佈容許拉布議員再辯

論多3個小時，是根據基本法第

七十二條行使職權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沒有授予

議員拉布權利，亦無訂明議員

可以無止境就一個議題發言，

故議員發言權是受到約束

■如果法庭受理案件，會影響

立法與司法獨立

代表律政司司長的

大律師鮑進龍：

■基本法第七十三條指的是整

個立法會的集體權利，並非個

別議員的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立法會主席
曾鈺成根據《議事規則》賦予的權力，為無休
止的「拉布戰」設限，但「人民力量」要求就
1,306項瑣碎無聊的修正案逐次響鐘記名表
決，至少虛耗議會約50小時。有議員昨日要求
主席重新檢視《議事規則》以簡化表決程序，
但曾鈺成經與法律顧問商討後認為，應跟隨一
貫做法，即凡有議員提出記名表決，他就會提
出有關命令。

兩天僅否決280項修訂
至昨晚10時，立法會否決了近280項修訂，

會議下周三上午11時續會，將表決其餘逾千項
修訂，預計尚需時數天。
立法會昨日復會就議席出缺安排的千多項修

訂繼續進行表決，不忿被「剪布」的「人民力
量」陳偉業逐次提出鳴鐘記名表決，變相綑綁
建制派議員長期留守議事堂投票。其間，金融
服務界的詹培忠慨嘆「沒有理由被罰坐幾
天」，故指出《議事規則》第四十七條列明，
在議員質疑主席的判斷，主席才需要進行記名
表決，認為現時議員投票意向非常清晰，主席
裁定的表決結果不會有爭議，故毋須就每項修
正案記名表決。旅遊界謝偉俊發言支持詹培忠
觀點。但陳偉業揚言，不能「剝奪」記名投票
權利。
曾鈺成在休會時與法律顧問商討，並得到秘

書處證實，以往未有主席不同意記名表決先
例，故他認為應跟隨一貫做法。

維持記名表決
還須費耗數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對立法會主席曾鈺成
日前引用《議事規則》第九
十二條終止反對派策動的
「拉布戰」，中聯辦副主任李
剛昨日出席公開活動回答記
者提問時表示：「立法會主
席曾鈺成先生是根據立法會
的議事規則所作出的決定，
這個決定應該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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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辯論」覆核各方理據

黃雨延開會 反對派又「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反對派攻擊

曾鈺成昨早將會議押後半小時開始「有政治目
的」，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表示，由於這一兩天事
情太過敏感，故很多事大家都想得比較複雜，但
強調主席完全可以因應不同情況作出考量，不能
太過死板。
會議雖然延遲半小時才復會，但差不多全部出

席的議員都於9時正前現身，只有一兩名議員，
包括經濟動力的梁劉柔芬於9時03分左右抵達。
專業會議的梁美芬及獨立議員黃宜弘則證實早上
曾致電秘書處。
對反對派批評曾鈺成押後開會時間，譚耀宗表

示，總的來說，會議時間當然盡量不要更改，但
如果遇到一些想像不到的事，或一些很特殊的情
況，主席當然要因應這些情況作出考量：「主席
處理事務時，不能太過死板，最重要是會議能夠
開始，有時需要作靈活考慮」。他並說，大家都
不想流會，如有特殊情況，主席都要因應情況去
考慮。

不開會者反責延時開會
民建聯劉江華也表示，立法會主席有酌情權決

定押後會議，即使事務委員會主席也有此酌情
權。認為反對派攻擊曾鈺成是不公道：「今天會
議由早上至午夜12時，只些微押後會議是可以理
解的，而早上雨勢的確較大。」他又質疑不少議

員一直留在立法會，但卻不去開會。
民建聯議員黃定光則表示，這段時間情況特別，反對派

議員一直無出席會議，認為主席決定是合理，為了工作效
率，採取適當措施是合適的。
立法會秘書長吳文華則否認立法會變得無規矩，強調主席

有權決定開會時間，正如昨天大會讓路給內務委員會會議，
主席亦可因應會議進度決定何時結束大會的開會時間。

主
席
酌
調
時
間

不
能
太
死
板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中聯辦副主任李剛表示，曾鈺

成根據議事規則所作決定應受尊

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慶威 攝

■《基本法》第七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主席行使下列職權：

1.主持會議；

2.決定議程，政府提出的議案須優先列入議

程；

3.決定開會時間；

4.在休會期間可召開特別會議；

5.應行政長官的要求召開緊急會議；

6.立法會《議事規則》所規定的其他職權。

■立法會《議事規則》第十四條(3)：立法會主席決

定會議日期及時間後，可隨時將會議的日期或

時間押後或提前。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會主席決定會議時間有法可依

■立法會昨日復會，至昨晚10時，兩天僅否決了

近280項「無聊」修訂，要完成其餘逾千項表決，

預計尚需時數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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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界加風熾熱，全
港近800所幼稚園
向教育局申請加學

費，私立小學及國際學
校也有逾60間有意加學
費近一成，教育界及家
長團體直言學費加幅太
高，難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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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銀行危機蔓延
至歐元區，評級機
構穆迪前日下調西

班牙16家銀行的長期債
務和存款評級。而歐盟
委員會和歐洲央行正草
擬緊急方案，為希臘退
會作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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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內地70個
大中城市新房售價
整體繼續下降，環

比下降的城市有43個，
持平的有24個。業內認
為，這表明房價正處於
膠 期，調控仍處於敏
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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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領導人馬英九
第一任任期即將結
束，由於一些民生

施政引起爭議，他的滿
意度民調跌至2008年新
低，需背負沉重壓力迎
接明天「520」起的第
二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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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網站facebook
昨日正式於納斯達
克交易所掛牌，雖

然外圍投資環境惡劣，
但仍無阻「FB」在第一
口價報43美元，較38美
元招股價升13.2%。

詳刊A14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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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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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FB

﹂
強
勢
上
市

步入5月，冬季流
感高峰不僅未有消
退跡象，反越演越

烈，目前流行的甲型H3
流感病毒已「變異」，
高峰期可能持續至夏
季。今年至今已有近
100宗流感死亡個案。

詳刊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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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至

今
已
殺
百
人

流
感
越
演
越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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